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835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林峻業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江燕偉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傷害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1

331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1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

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緝字第95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

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林峻業緩刑貳年，並應履行如附表所示之事項。

　　事　實

林峻業與郭育村係新北市○○區○○路00巷0號上下樓層鄰居，

林峻業於民國111年7月13日7時30分許下樓欲外出上班時，在3樓

樓梯間遇到郭育村向其催討債務，林峻業之母張嘉純遂下樓擋在

二人間讓林峻業下樓，此際郭育村伸出左手，詎林峻業竟基於傷

害之犯意，以隨身攜帶之鑰匙，刺向郭育村之左手臂，致郭育村

受有左側前臂挫擦傷之傷害。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本院以下所引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陳述，當事人均

同意作為證據(本院卷第46頁)，本院審酌該等供述證據作成

時之情況，尚無違法取得證據及證明力明顯過低等瑕疵，且

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具有相當關聯，作為證據充足全案事實之

認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得

為證據。至其餘所引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並無

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同法第158條之4

規定反面解釋，亦具證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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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上訴人即被告林峻業固供認與告訴人郭育村有宿怨，於

前揭時、地相遇，惟矢口否認有何傷害犯行，辯稱：我之前

與告訴人間因傷害案件，法院判我賠告訴人錢，案發當日我

下樓梯，告訴人開門攔我要錢，我母親擋住他讓我下樓，我

沒有理會告訴人就直接下樓去上班，我不知告訴人為何受傷

云云；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㈠告訴人在其住處門口裝有監

視錄影器，但警詢時謊稱沒有現場監視器影像，苟被告有傷

害，何以不提供監視錄影畫面予警方？告訴人隱匿重要證

據，造成事實不明，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㈡案發當時，

被告母親擋住告訴人讓被告下樓，當時告訴人伸手攔住被

告，有可能是有摸到被告包包上的東西，亦可能是拉鍊刮到

告訴人的手云云。經查：

一、被告與告訴人係上下樓層鄰居關係，雙方前於106年間因細

故衝突事件，經法院判決被告應賠償告訴人，然被告並未給

付；嗣雙方於前揭時、地相遇，告訴人向被告催討債務，被

告之母張嘉純遂隔在告訴人與被告間，讓被告得以下樓上班

等情，業據被告供承不諱（本卷第44至46、48頁），並據證

人即告訴人於警詢、檢察事務官詢問、原審（偵卷第11至13

頁、偵緝卷第63頁、原審卷第132至139頁）、證人張嘉純於

警詢、檢察事務官詢問（偵卷第19至20、偵緝卷第62至63

頁）證述在卷，且有新北地方法院107年度訴字第1788號民

事判決可稽（本院卷第61至64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

定。

二、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證稱：107年民事判決被告要賠我新臺

幣（下同）41,501元，結果他都閃著我。案發當天把我家鐵

門打開等被告，他是7點35分要出去，我抱胸靠著鐵門站在

門檻上，被告下來看到我，就跑上去跟他媽媽講「那個人在

那裡」，他媽媽下樓雙手用圍住我，抓住我家的鐵門，被告

馬上跑過去，我說「欠錢要還啊」，被告就直接拿鑰匙插我

左手臂；被告的媽媽沒有看到，因為她圍著我，但她看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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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血；我先去中央醫院就醫，因為早上沒有外科急診，我又

跑到新北市立聯合醫院（下稱聯合醫院）擦藥、塗藥，然後

去報案；被告的媽媽圍著我，讓被告趁隙跑下樓去上班，被

告在下樓時順便刺我；我伸左手指被告說「欠錢要還啊」，

被告就拿鑰匙插下去就跑了，我並沒有揮到樓梯間或牆壁，

我連被告的媽媽身體都沒有碰到，且被告刺傷我之前，我的

左手臂沒有受傷等語明確（原審卷第133至138頁），核與被

告於警詢時供稱：當時我媽媽擋在我們中間，告訴人當時明

顯要越過我媽媽，還伸手過來要抓我等語（偵卷第8頁）之

案發之際告訴人有伸手之情狀相符，佐以告訴人案發後隨即

於同日8時36分許至新北市立聯合醫院急診驗傷，有該院診

斷證明書可稽（偵卷第21頁），距事發之時甚近，且告訴人

驗傷結果受有事實欄所示之傷勢，與告訴人指述過程中，遭

被告持鑰匙刺左手臂造成之傷害及情狀相符；而經原審函詢

醫院結果，認該傷勢「無法排除遭硬物插刺之可能」，有新

北市立聯合醫院113年2月17日新北醫病字第1133481623號函

暨檢附之病歷資料可稽（原審卷第85至97頁），且告訴人所

述其左手臂有因此流血之情形，亦與病歷資料檢附之傷勢照

片中告訴人左手臂上有血漬等情相符。再本件並無事證可認

案發後至就醫期間，有何致傷之其他外力介入，足認告訴人

指訴其所受前揭傷害，係被告下樓時，趁告訴人遭被告母親

圍住、伸出左手時，遭被告持鑰匙刺傷所致，確為真實可

信。被告辯稱並未傷害告訴人、辯護意旨稱可能係被告包包

上的東西刮到告訴人之手云云，均無可採。

三、至張嘉純於偵訊固證稱：當時告訴人雙手插腰大聲喝斥叫我

兒子停住，我伸手拉住告訴人的手，我兒子就趁機離開了，

當時被告沒有動手，告訴人也沒有受傷等語（偵緝卷第62

頁），惟關於案發時張嘉純有無出手拉告訴人之手乙節，被

告警詢、偵訊稱：我母親見狀就擋在中間、就擋住告訴人等

語（偵卷第8頁、偵緝卷第39、62頁，本院卷第45頁），核

與告訴人稱：被告母親看到就把我擋住等語（偵卷第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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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符，難認張嘉純有何出手拉住告訴人手之情形，是張嘉純

證述之憑信性，已有疑義；況案發之樓梯間空間窄小，有現

場照片可稽（原審卷第151、153頁），倘張嘉純擋在被告、

告訴人中間並出手圍住告訴人，勢必面向告訴人且身體相當

靠近，視覺上張嘉純能否看到告訴人越過其身體之手臂？及

可否目擊被告有無出手傷害告訴人之手臂？非無疑義。綜合

上情，可知張嘉純非無為息事寧人，而有迴護被告之情形，

其證言既有上開瑕疵可指，自難採信，尚難資為有利被告之

認定。

四、辯護意旨固稱：告訴人住處大門上設有監視器，竟向警員謊

稱沒有現場監視器影像云云。惟查，告訴人於偵訊、原審時

均供陳有裝設監視器，僅稱：沒有拍到、監視器很久沒用，

有請兒子確認，當天的監視器畫面找不到了，他說超過16日

已經調不出來等語（偵緝卷第62頁、原審卷第47、146

頁），是告訴人僅係因監視器很久沒用、找不到畫面，始未

提出監視器錄影畫面，並非向警員謊稱現場無監視器。是此

部分辯護意旨，尚難資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五、綜上所述，被告及辯護人所辯，應屬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

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肆、駁回上訴之理由：

　　原審審理後，認被告犯行事證明確，審酌其與告訴人於106

年間亦曾因在同一樓梯間發生衝突，而犯傷害罪，業經原審

法院以107年度易字第111號判決處拘役50日確定，並執行完

畢，其素行尚非良好；兼衡被告與告訴人係上下樓之鄰居，

不思理性解決糾紛，反而訴諸暴力，以鑰匙刺傷告訴人左手

臂，致其受有上開傷勢，應予非難；參酌被告犯後否認犯行

之態度，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賠償損害，暨被告於本院自

陳高中畢業，目前無業，經濟狀況勉持等一切情狀，量處拘

役20日，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經核原審認事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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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無違誤，量刑亦屬妥適。被告上訴否認犯行，所辯各節，

均經本院詳予論述、指駁如前，其執前詞提起上訴，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伍、緩刑：

　　查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本

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案（本院卷第25至27頁），其於本

院審理時與告訴人以4萬2千元（含前揭民事判決之賠償金

額）達成和解，約定分期履行賠償，並已給付第一期2千

元，經告訴人同意給予附條件緩刑宣告自新機會等情，有本

院民事庭調解筆錄、匯款單據在卷可稽（本院卷第67至68、

81頁），犯後態度尚可，而具悔意，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

典，本院認為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教訓後，應知所警

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綜合各情，認對其所宣告之刑，以暫

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併予宣告

緩刑2年，以啟自新。另為督促被告遵守和解條件，併依刑

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規定，命被告應依如附表所示其與告訴

人調解筆錄之內容，支付告訴人和解金（分期付款，被告尚

未履行完畢）。倘被告於緩刑期間違反上述負擔情節重大，

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

者，得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撤銷其緩刑宣

告，附予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檢察官曾文鐘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遲中慧

　　　　　　　　　　　　　　　　　　　法　官 張少威

　　　　　　　　　　　　　　　　　　　法　官 顧正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莊佳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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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表：（即被告與郭育村調解筆錄主要履行內容）

被告願給付郭育村新臺幣（下同）肆萬貳仟元，其給付方法為：

自113年11月起，於每月25日前給付貳仟元（均以匯款方式匯入

原告設於郵局帳戶〈帳號詳卷〉），至全部清償完畢止，如一期

不按時履行，視為全部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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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835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林峻業




選任辯護人  江燕偉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傷害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1331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1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緝字第95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林峻業緩刑貳年，並應履行如附表所示之事項。
　　事　實
林峻業與郭育村係新北市○○區○○路00巷0號上下樓層鄰居，林峻業於民國111年7月13日7時30分許下樓欲外出上班時，在3樓樓梯間遇到郭育村向其催討債務，林峻業之母張嘉純遂下樓擋在二人間讓林峻業下樓，此際郭育村伸出左手，詎林峻業竟基於傷害之犯意，以隨身攜帶之鑰匙，刺向郭育村之左手臂，致郭育村受有左側前臂挫擦傷之傷害。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本院以下所引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陳述，當事人均同意作為證據(本院卷第46頁)，本院審酌該等供述證據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取得證據及證明力明顯過低等瑕疵，且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具有相當關聯，作為證據充足全案事實之認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得為證據。至其餘所引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同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具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上訴人即被告林峻業固供認與告訴人郭育村有宿怨，於前揭時、地相遇，惟矢口否認有何傷害犯行，辯稱：我之前與告訴人間因傷害案件，法院判我賠告訴人錢，案發當日我下樓梯，告訴人開門攔我要錢，我母親擋住他讓我下樓，我沒有理會告訴人就直接下樓去上班，我不知告訴人為何受傷云云；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㈠告訴人在其住處門口裝有監視錄影器，但警詢時謊稱沒有現場監視器影像，苟被告有傷害，何以不提供監視錄影畫面予警方？告訴人隱匿重要證據，造成事實不明，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㈡案發當時，被告母親擋住告訴人讓被告下樓，當時告訴人伸手攔住被告，有可能是有摸到被告包包上的東西，亦可能是拉鍊刮到告訴人的手云云。經查：
一、被告與告訴人係上下樓層鄰居關係，雙方前於106年間因細故衝突事件，經法院判決被告應賠償告訴人，然被告並未給付；嗣雙方於前揭時、地相遇，告訴人向被告催討債務，被告之母張嘉純遂隔在告訴人與被告間，讓被告得以下樓上班等情，業據被告供承不諱（本卷第44至46、48頁），並據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檢察事務官詢問、原審（偵卷第11至13頁、偵緝卷第63頁、原審卷第132至139頁）、證人張嘉純於警詢、檢察事務官詢問（偵卷第19至20、偵緝卷第62至63頁）證述在卷，且有新北地方法院107年度訴字第1788號民事判決可稽（本院卷第61至64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二、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證稱：107年民事判決被告要賠我新臺幣（下同）41,501元，結果他都閃著我。案發當天把我家鐵門打開等被告，他是7點35分要出去，我抱胸靠著鐵門站在門檻上，被告下來看到我，就跑上去跟他媽媽講「那個人在那裡」，他媽媽下樓雙手用圍住我，抓住我家的鐵門，被告馬上跑過去，我說「欠錢要還啊」，被告就直接拿鑰匙插我左手臂；被告的媽媽沒有看到，因為她圍著我，但她看到我流血；我先去中央醫院就醫，因為早上沒有外科急診，我又跑到新北市立聯合醫院（下稱聯合醫院）擦藥、塗藥，然後去報案；被告的媽媽圍著我，讓被告趁隙跑下樓去上班，被告在下樓時順便刺我；我伸左手指被告說「欠錢要還啊」，被告就拿鑰匙插下去就跑了，我並沒有揮到樓梯間或牆壁，我連被告的媽媽身體都沒有碰到，且被告刺傷我之前，我的左手臂沒有受傷等語明確（原審卷第133至138頁），核與被告於警詢時供稱：當時我媽媽擋在我們中間，告訴人當時明顯要越過我媽媽，還伸手過來要抓我等語（偵卷第8頁）之案發之際告訴人有伸手之情狀相符，佐以告訴人案發後隨即於同日8時36分許至新北市立聯合醫院急診驗傷，有該院診斷證明書可稽（偵卷第21頁），距事發之時甚近，且告訴人驗傷結果受有事實欄所示之傷勢，與告訴人指述過程中，遭被告持鑰匙刺左手臂造成之傷害及情狀相符；而經原審函詢醫院結果，認該傷勢「無法排除遭硬物插刺之可能」，有新北市立聯合醫院113年2月17日新北醫病字第1133481623號函暨檢附之病歷資料可稽（原審卷第85至97頁），且告訴人所述其左手臂有因此流血之情形，亦與病歷資料檢附之傷勢照片中告訴人左手臂上有血漬等情相符。再本件並無事證可認案發後至就醫期間，有何致傷之其他外力介入，足認告訴人指訴其所受前揭傷害，係被告下樓時，趁告訴人遭被告母親圍住、伸出左手時，遭被告持鑰匙刺傷所致，確為真實可信。被告辯稱並未傷害告訴人、辯護意旨稱可能係被告包包上的東西刮到告訴人之手云云，均無可採。
三、至張嘉純於偵訊固證稱：當時告訴人雙手插腰大聲喝斥叫我兒子停住，我伸手拉住告訴人的手，我兒子就趁機離開了，當時被告沒有動手，告訴人也沒有受傷等語（偵緝卷第62頁），惟關於案發時張嘉純有無出手拉告訴人之手乙節，被告警詢、偵訊稱：我母親見狀就擋在中間、就擋住告訴人等語（偵卷第8頁、偵緝卷第39、62頁，本院卷第45頁），核與告訴人稱：被告母親看到就把我擋住等語（偵卷第12頁）相符，難認張嘉純有何出手拉住告訴人手之情形，是張嘉純證述之憑信性，已有疑義；況案發之樓梯間空間窄小，有現場照片可稽（原審卷第151、153頁），倘張嘉純擋在被告、告訴人中間並出手圍住告訴人，勢必面向告訴人且身體相當靠近，視覺上張嘉純能否看到告訴人越過其身體之手臂？及可否目擊被告有無出手傷害告訴人之手臂？非無疑義。綜合上情，可知張嘉純非無為息事寧人，而有迴護被告之情形，其證言既有上開瑕疵可指，自難採信，尚難資為有利被告之認定。
四、辯護意旨固稱：告訴人住處大門上設有監視器，竟向警員謊稱沒有現場監視器影像云云。惟查，告訴人於偵訊、原審時均供陳有裝設監視器，僅稱：沒有拍到、監視器很久沒用，有請兒子確認，當天的監視器畫面找不到了，他說超過16日已經調不出來等語（偵緝卷第62頁、原審卷第47、146頁），是告訴人僅係因監視器很久沒用、找不到畫面，始未提出監視器錄影畫面，並非向警員謊稱現場無監視器。是此部分辯護意旨，尚難資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五、綜上所述，被告及辯護人所辯，應屬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肆、駁回上訴之理由：
　　原審審理後，認被告犯行事證明確，審酌其與告訴人於106年間亦曾因在同一樓梯間發生衝突，而犯傷害罪，業經原審法院以107年度易字第111號判決處拘役50日確定，並執行完畢，其素行尚非良好；兼衡被告與告訴人係上下樓之鄰居，不思理性解決糾紛，反而訴諸暴力，以鑰匙刺傷告訴人左手臂，致其受有上開傷勢，應予非難；參酌被告犯後否認犯行之態度，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賠償損害，暨被告於本院自陳高中畢業，目前無業，經濟狀況勉持等一切情狀，量處拘役20日，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經核原審認事用法，俱無違誤，量刑亦屬妥適。被告上訴否認犯行，所辯各節，均經本院詳予論述、指駁如前，其執前詞提起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伍、緩刑：
　　查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案（本院卷第25至27頁），其於本院審理時與告訴人以4萬2千元（含前揭民事判決之賠償金額）達成和解，約定分期履行賠償，並已給付第一期2千元，經告訴人同意給予附條件緩刑宣告自新機會等情，有本院民事庭調解筆錄、匯款單據在卷可稽（本院卷第67至68、81頁），犯後態度尚可，而具悔意，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本院認為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教訓後，應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綜合各情，認對其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併予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另為督促被告遵守和解條件，併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規定，命被告應依如附表所示其與告訴人調解筆錄之內容，支付告訴人和解金（分期付款，被告尚未履行完畢）。倘被告於緩刑期間違反上述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撤銷其緩刑宣告，附予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檢察官曾文鐘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遲中慧
　　　　　　　　　　　　　　　　　　　法　官 張少威
　　　　　　　　　　　　　　　　　　　法　官 顧正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莊佳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表：（即被告與郭育村調解筆錄主要履行內容）
被告願給付郭育村新臺幣（下同）肆萬貳仟元，其給付方法為：自113年11月起，於每月25日前給付貳仟元（均以匯款方式匯入原告設於郵局帳戶〈帳號詳卷〉），至全部清償完畢止，如一期不按時履行，視為全部到期。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835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林峻業


選任辯護人  江燕偉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傷害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1
331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1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
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緝字第95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
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林峻業緩刑貳年，並應履行如附表所示之事項。
　　事　實
林峻業與郭育村係新北市○○區○○路00巷0號上下樓層鄰居，林峻
業於民國111年7月13日7時30分許下樓欲外出上班時，在3樓樓梯
間遇到郭育村向其催討債務，林峻業之母張嘉純遂下樓擋在二人
間讓林峻業下樓，此際郭育村伸出左手，詎林峻業竟基於傷害之
犯意，以隨身攜帶之鑰匙，刺向郭育村之左手臂，致郭育村受有
左側前臂挫擦傷之傷害。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本院以下所引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陳述，當事人均
    同意作為證據(本院卷第46頁)，本院審酌該等供述證據作成
    時之情況，尚無違法取得證據及證明力明顯過低等瑕疵，且
    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具有相當關聯，作為證據充足全案事實之
    認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得
    為證據。至其餘所引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並無
    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同法第158條之4
    規定反面解釋，亦具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上訴人即被告林峻業固供認與告訴人郭育村有宿怨，於
    前揭時、地相遇，惟矢口否認有何傷害犯行，辯稱：我之前
    與告訴人間因傷害案件，法院判我賠告訴人錢，案發當日我
    下樓梯，告訴人開門攔我要錢，我母親擋住他讓我下樓，我
    沒有理會告訴人就直接下樓去上班，我不知告訴人為何受傷
    云云；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㈠告訴人在其住處門口裝有監
    視錄影器，但警詢時謊稱沒有現場監視器影像，苟被告有傷
    害，何以不提供監視錄影畫面予警方？告訴人隱匿重要證據
    ，造成事實不明，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㈡案發當時，被
    告母親擋住告訴人讓被告下樓，當時告訴人伸手攔住被告，
    有可能是有摸到被告包包上的東西，亦可能是拉鍊刮到告訴
    人的手云云。經查：
一、被告與告訴人係上下樓層鄰居關係，雙方前於106年間因細
    故衝突事件，經法院判決被告應賠償告訴人，然被告並未給
    付；嗣雙方於前揭時、地相遇，告訴人向被告催討債務，被
    告之母張嘉純遂隔在告訴人與被告間，讓被告得以下樓上班
    等情，業據被告供承不諱（本卷第44至46、48頁），並據證
    人即告訴人於警詢、檢察事務官詢問、原審（偵卷第11至13
    頁、偵緝卷第63頁、原審卷第132至139頁）、證人張嘉純於
    警詢、檢察事務官詢問（偵卷第19至20、偵緝卷第62至63頁
    ）證述在卷，且有新北地方法院107年度訴字第1788號民事
    判決可稽（本院卷第61至64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二、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證稱：107年民事判決被告要賠我新臺
    幣（下同）41,501元，結果他都閃著我。案發當天把我家鐵
    門打開等被告，他是7點35分要出去，我抱胸靠著鐵門站在
    門檻上，被告下來看到我，就跑上去跟他媽媽講「那個人在
    那裡」，他媽媽下樓雙手用圍住我，抓住我家的鐵門，被告
    馬上跑過去，我說「欠錢要還啊」，被告就直接拿鑰匙插我
    左手臂；被告的媽媽沒有看到，因為她圍著我，但她看到我
    流血；我先去中央醫院就醫，因為早上沒有外科急診，我又
    跑到新北市立聯合醫院（下稱聯合醫院）擦藥、塗藥，然後
    去報案；被告的媽媽圍著我，讓被告趁隙跑下樓去上班，被
    告在下樓時順便刺我；我伸左手指被告說「欠錢要還啊」，
    被告就拿鑰匙插下去就跑了，我並沒有揮到樓梯間或牆壁，
    我連被告的媽媽身體都沒有碰到，且被告刺傷我之前，我的
    左手臂沒有受傷等語明確（原審卷第133至138頁），核與被
    告於警詢時供稱：當時我媽媽擋在我們中間，告訴人當時明
    顯要越過我媽媽，還伸手過來要抓我等語（偵卷第8頁）之
    案發之際告訴人有伸手之情狀相符，佐以告訴人案發後隨即
    於同日8時36分許至新北市立聯合醫院急診驗傷，有該院診
    斷證明書可稽（偵卷第21頁），距事發之時甚近，且告訴人
    驗傷結果受有事實欄所示之傷勢，與告訴人指述過程中，遭
    被告持鑰匙刺左手臂造成之傷害及情狀相符；而經原審函詢
    醫院結果，認該傷勢「無法排除遭硬物插刺之可能」，有新
    北市立聯合醫院113年2月17日新北醫病字第1133481623號函
    暨檢附之病歷資料可稽（原審卷第85至97頁），且告訴人所
    述其左手臂有因此流血之情形，亦與病歷資料檢附之傷勢照
    片中告訴人左手臂上有血漬等情相符。再本件並無事證可認
    案發後至就醫期間，有何致傷之其他外力介入，足認告訴人
    指訴其所受前揭傷害，係被告下樓時，趁告訴人遭被告母親
    圍住、伸出左手時，遭被告持鑰匙刺傷所致，確為真實可信
    。被告辯稱並未傷害告訴人、辯護意旨稱可能係被告包包上
    的東西刮到告訴人之手云云，均無可採。
三、至張嘉純於偵訊固證稱：當時告訴人雙手插腰大聲喝斥叫我
    兒子停住，我伸手拉住告訴人的手，我兒子就趁機離開了，
    當時被告沒有動手，告訴人也沒有受傷等語（偵緝卷第62頁
    ），惟關於案發時張嘉純有無出手拉告訴人之手乙節，被告
    警詢、偵訊稱：我母親見狀就擋在中間、就擋住告訴人等語
    （偵卷第8頁、偵緝卷第39、62頁，本院卷第45頁），核與
    告訴人稱：被告母親看到就把我擋住等語（偵卷第12頁）相
    符，難認張嘉純有何出手拉住告訴人手之情形，是張嘉純證
    述之憑信性，已有疑義；況案發之樓梯間空間窄小，有現場
    照片可稽（原審卷第151、153頁），倘張嘉純擋在被告、告
    訴人中間並出手圍住告訴人，勢必面向告訴人且身體相當靠
    近，視覺上張嘉純能否看到告訴人越過其身體之手臂？及可
    否目擊被告有無出手傷害告訴人之手臂？非無疑義。綜合上
    情，可知張嘉純非無為息事寧人，而有迴護被告之情形，其
    證言既有上開瑕疵可指，自難採信，尚難資為有利被告之認
    定。
四、辯護意旨固稱：告訴人住處大門上設有監視器，竟向警員謊
    稱沒有現場監視器影像云云。惟查，告訴人於偵訊、原審時
    均供陳有裝設監視器，僅稱：沒有拍到、監視器很久沒用，
    有請兒子確認，當天的監視器畫面找不到了，他說超過16日
    已經調不出來等語（偵緝卷第62頁、原審卷第47、146頁）
    ，是告訴人僅係因監視器很久沒用、找不到畫面，始未提出
    監視器錄影畫面，並非向警員謊稱現場無監視器。是此部分
    辯護意旨，尚難資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五、綜上所述，被告及辯護人所辯，應屬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
    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肆、駁回上訴之理由：
　　原審審理後，認被告犯行事證明確，審酌其與告訴人於106
    年間亦曾因在同一樓梯間發生衝突，而犯傷害罪，業經原審
    法院以107年度易字第111號判決處拘役50日確定，並執行完
    畢，其素行尚非良好；兼衡被告與告訴人係上下樓之鄰居，
    不思理性解決糾紛，反而訴諸暴力，以鑰匙刺傷告訴人左手
    臂，致其受有上開傷勢，應予非難；參酌被告犯後否認犯行
    之態度，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賠償損害，暨被告於本院自
    陳高中畢業，目前無業，經濟狀況勉持等一切情狀，量處拘
    役20日，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經核原審認事用法，
    俱無違誤，量刑亦屬妥適。被告上訴否認犯行，所辯各節，
    均經本院詳予論述、指駁如前，其執前詞提起上訴，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伍、緩刑：
　　查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本
    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案（本院卷第25至27頁），其於本
    院審理時與告訴人以4萬2千元（含前揭民事判決之賠償金額
    ）達成和解，約定分期履行賠償，並已給付第一期2千元，
    經告訴人同意給予附條件緩刑宣告自新機會等情，有本院民
    事庭調解筆錄、匯款單據在卷可稽（本院卷第67至68、81頁
    ），犯後態度尚可，而具悔意，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
    本院認為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教訓後，應知所警惕而
    無再犯之虞，本院綜合各情，認對其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
    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併予宣告緩刑
    2年，以啟自新。另為督促被告遵守和解條件，併依刑法第7
    4條第2項第3款規定，命被告應依如附表所示其與告訴人調
    解筆錄之內容，支付告訴人和解金（分期付款，被告尚未履
    行完畢）。倘被告於緩刑期間違反上述負擔情節重大，足認
    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
    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撤銷其緩刑宣告，附予
    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檢察官曾文鐘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遲中慧
　　　　　　　　　　　　　　　　　　　法　官 張少威
　　　　　　　　　　　　　　　　　　　法　官 顧正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莊佳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表：（即被告與郭育村調解筆錄主要履行內容）
被告願給付郭育村新臺幣（下同）肆萬貳仟元，其給付方法為：
自113年11月起，於每月25日前給付貳仟元（均以匯款方式匯入
原告設於郵局帳戶〈帳號詳卷〉），至全部清償完畢止，如一期不
按時履行，視為全部到期。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835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林峻業


選任辯護人  江燕偉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傷害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1331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1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緝字第95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林峻業緩刑貳年，並應履行如附表所示之事項。
　　事　實
林峻業與郭育村係新北市○○區○○路00巷0號上下樓層鄰居，林峻業於民國111年7月13日7時30分許下樓欲外出上班時，在3樓樓梯間遇到郭育村向其催討債務，林峻業之母張嘉純遂下樓擋在二人間讓林峻業下樓，此際郭育村伸出左手，詎林峻業竟基於傷害之犯意，以隨身攜帶之鑰匙，刺向郭育村之左手臂，致郭育村受有左側前臂挫擦傷之傷害。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本院以下所引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陳述，當事人均同意作為證據(本院卷第46頁)，本院審酌該等供述證據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取得證據及證明力明顯過低等瑕疵，且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具有相當關聯，作為證據充足全案事實之認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得為證據。至其餘所引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同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具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上訴人即被告林峻業固供認與告訴人郭育村有宿怨，於前揭時、地相遇，惟矢口否認有何傷害犯行，辯稱：我之前與告訴人間因傷害案件，法院判我賠告訴人錢，案發當日我下樓梯，告訴人開門攔我要錢，我母親擋住他讓我下樓，我沒有理會告訴人就直接下樓去上班，我不知告訴人為何受傷云云；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㈠告訴人在其住處門口裝有監視錄影器，但警詢時謊稱沒有現場監視器影像，苟被告有傷害，何以不提供監視錄影畫面予警方？告訴人隱匿重要證據，造成事實不明，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㈡案發當時，被告母親擋住告訴人讓被告下樓，當時告訴人伸手攔住被告，有可能是有摸到被告包包上的東西，亦可能是拉鍊刮到告訴人的手云云。經查：
一、被告與告訴人係上下樓層鄰居關係，雙方前於106年間因細故衝突事件，經法院判決被告應賠償告訴人，然被告並未給付；嗣雙方於前揭時、地相遇，告訴人向被告催討債務，被告之母張嘉純遂隔在告訴人與被告間，讓被告得以下樓上班等情，業據被告供承不諱（本卷第44至46、48頁），並據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檢察事務官詢問、原審（偵卷第11至13頁、偵緝卷第63頁、原審卷第132至139頁）、證人張嘉純於警詢、檢察事務官詢問（偵卷第19至20、偵緝卷第62至63頁）證述在卷，且有新北地方法院107年度訴字第1788號民事判決可稽（本院卷第61至64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二、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證稱：107年民事判決被告要賠我新臺幣（下同）41,501元，結果他都閃著我。案發當天把我家鐵門打開等被告，他是7點35分要出去，我抱胸靠著鐵門站在門檻上，被告下來看到我，就跑上去跟他媽媽講「那個人在那裡」，他媽媽下樓雙手用圍住我，抓住我家的鐵門，被告馬上跑過去，我說「欠錢要還啊」，被告就直接拿鑰匙插我左手臂；被告的媽媽沒有看到，因為她圍著我，但她看到我流血；我先去中央醫院就醫，因為早上沒有外科急診，我又跑到新北市立聯合醫院（下稱聯合醫院）擦藥、塗藥，然後去報案；被告的媽媽圍著我，讓被告趁隙跑下樓去上班，被告在下樓時順便刺我；我伸左手指被告說「欠錢要還啊」，被告就拿鑰匙插下去就跑了，我並沒有揮到樓梯間或牆壁，我連被告的媽媽身體都沒有碰到，且被告刺傷我之前，我的左手臂沒有受傷等語明確（原審卷第133至138頁），核與被告於警詢時供稱：當時我媽媽擋在我們中間，告訴人當時明顯要越過我媽媽，還伸手過來要抓我等語（偵卷第8頁）之案發之際告訴人有伸手之情狀相符，佐以告訴人案發後隨即於同日8時36分許至新北市立聯合醫院急診驗傷，有該院診斷證明書可稽（偵卷第21頁），距事發之時甚近，且告訴人驗傷結果受有事實欄所示之傷勢，與告訴人指述過程中，遭被告持鑰匙刺左手臂造成之傷害及情狀相符；而經原審函詢醫院結果，認該傷勢「無法排除遭硬物插刺之可能」，有新北市立聯合醫院113年2月17日新北醫病字第1133481623號函暨檢附之病歷資料可稽（原審卷第85至97頁），且告訴人所述其左手臂有因此流血之情形，亦與病歷資料檢附之傷勢照片中告訴人左手臂上有血漬等情相符。再本件並無事證可認案發後至就醫期間，有何致傷之其他外力介入，足認告訴人指訴其所受前揭傷害，係被告下樓時，趁告訴人遭被告母親圍住、伸出左手時，遭被告持鑰匙刺傷所致，確為真實可信。被告辯稱並未傷害告訴人、辯護意旨稱可能係被告包包上的東西刮到告訴人之手云云，均無可採。
三、至張嘉純於偵訊固證稱：當時告訴人雙手插腰大聲喝斥叫我兒子停住，我伸手拉住告訴人的手，我兒子就趁機離開了，當時被告沒有動手，告訴人也沒有受傷等語（偵緝卷第62頁），惟關於案發時張嘉純有無出手拉告訴人之手乙節，被告警詢、偵訊稱：我母親見狀就擋在中間、就擋住告訴人等語（偵卷第8頁、偵緝卷第39、62頁，本院卷第45頁），核與告訴人稱：被告母親看到就把我擋住等語（偵卷第12頁）相符，難認張嘉純有何出手拉住告訴人手之情形，是張嘉純證述之憑信性，已有疑義；況案發之樓梯間空間窄小，有現場照片可稽（原審卷第151、153頁），倘張嘉純擋在被告、告訴人中間並出手圍住告訴人，勢必面向告訴人且身體相當靠近，視覺上張嘉純能否看到告訴人越過其身體之手臂？及可否目擊被告有無出手傷害告訴人之手臂？非無疑義。綜合上情，可知張嘉純非無為息事寧人，而有迴護被告之情形，其證言既有上開瑕疵可指，自難採信，尚難資為有利被告之認定。
四、辯護意旨固稱：告訴人住處大門上設有監視器，竟向警員謊稱沒有現場監視器影像云云。惟查，告訴人於偵訊、原審時均供陳有裝設監視器，僅稱：沒有拍到、監視器很久沒用，有請兒子確認，當天的監視器畫面找不到了，他說超過16日已經調不出來等語（偵緝卷第62頁、原審卷第47、146頁），是告訴人僅係因監視器很久沒用、找不到畫面，始未提出監視器錄影畫面，並非向警員謊稱現場無監視器。是此部分辯護意旨，尚難資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五、綜上所述，被告及辯護人所辯，應屬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肆、駁回上訴之理由：
　　原審審理後，認被告犯行事證明確，審酌其與告訴人於106年間亦曾因在同一樓梯間發生衝突，而犯傷害罪，業經原審法院以107年度易字第111號判決處拘役50日確定，並執行完畢，其素行尚非良好；兼衡被告與告訴人係上下樓之鄰居，不思理性解決糾紛，反而訴諸暴力，以鑰匙刺傷告訴人左手臂，致其受有上開傷勢，應予非難；參酌被告犯後否認犯行之態度，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賠償損害，暨被告於本院自陳高中畢業，目前無業，經濟狀況勉持等一切情狀，量處拘役20日，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經核原審認事用法，俱無違誤，量刑亦屬妥適。被告上訴否認犯行，所辯各節，均經本院詳予論述、指駁如前，其執前詞提起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伍、緩刑：
　　查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案（本院卷第25至27頁），其於本院審理時與告訴人以4萬2千元（含前揭民事判決之賠償金額）達成和解，約定分期履行賠償，並已給付第一期2千元，經告訴人同意給予附條件緩刑宣告自新機會等情，有本院民事庭調解筆錄、匯款單據在卷可稽（本院卷第67至68、81頁），犯後態度尚可，而具悔意，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本院認為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教訓後，應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綜合各情，認對其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併予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另為督促被告遵守和解條件，併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規定，命被告應依如附表所示其與告訴人調解筆錄之內容，支付告訴人和解金（分期付款，被告尚未履行完畢）。倘被告於緩刑期間違反上述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撤銷其緩刑宣告，附予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檢察官曾文鐘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遲中慧
　　　　　　　　　　　　　　　　　　　法　官 張少威
　　　　　　　　　　　　　　　　　　　法　官 顧正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莊佳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表：（即被告與郭育村調解筆錄主要履行內容）
被告願給付郭育村新臺幣（下同）肆萬貳仟元，其給付方法為：自113年11月起，於每月25日前給付貳仟元（均以匯款方式匯入原告設於郵局帳戶〈帳號詳卷〉），至全部清償完畢止，如一期不按時履行，視為全部到期。


